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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New Energy Limited 

（於海峽群島澤西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並於香港以“Zhongke Tianyuan New Energy Limited”之名開展業務）  

(股份代號：1156) 

 

（1）獨立調查的主要結果 

及 

（2）繼續停牌 

 

China New Energy Limited（“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以及證券及期

貨條例（香港法例第 571 章）第 XIVA 部項下內幕消息條文而發出本公告。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1 年 3 月 23 日、2021 年 3 月 31 日、2021 年 4 月 13 日、

2021 年 5 月 7 日、2021 年 6 月 30 日、2021 年 9 月 8 日、2021 年 9 月 30 日及

2021 年 12 月 31日之公告（“該等公告”），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延遲刊發本集團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之末期業績、延遲刊發本集團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六

個月之中期業績以及暫停其股份買賣。除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的詞彙與該等公告界定

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本公司於 2021年 3月 31日和 2021年 6月 30日發佈之公告所披露，公司前任核數

師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在審核本集團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合併財務報表

（“2020 年合併財務報表”） 期間，對各服務提供商（“服務提供商”）提供各種專業

和諮詢服務（“相關交易”）總額不低於 21,995,000 港元的支付款項表示關注（“審核問

題”）。 

 

2021 年 4 月 13 日，董事會決定成立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獨立調查委員會”），由

Richard Antony Bennett 先生、陳盛發先生及陳少山先生組成，對審核問題進行獨立

調查（“獨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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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5月 31日，獨立調查委員會任命歐華律師事務所（“歐華”）進行獨立調查，並

就審核問題編制調查報告。 

 

2022 年 1 月 17 日，本公司和獨立調查委員會收到了歐華於 2022 年 1 月 17 日簽發的獨

立調查報告（“獨立調查報告”）。本公司希望向股東更新最新資訊，並在本公告中列出

獨立調查報告的主要調查結果。 

 

獨立調查的主要調查結果 

 

調查方法 

 

在獨立調查過程中，歐華採取了包括但不限於以下程序： 

 

(1) 審查和評估從本公司和/或服務提供商收集和獲得的檔案，包括但不限於本公司和

服務提供商之間的相關協定、本公司關於選擇服務採購和供應商的程序或政策，

及本公司與服務提供商之間的通信； 

(2) 對服務提供商進行本公司搜索和/或背景搜索； 

(3) 委任一名熟悉香港金融業的獨立第三方，對部分服務提供商提供的專業和諮詢服

務的市場價格進行市場研究（“市場研究”）；及 

(4) 與本公司和服務提供商的相關人員進行面談或書面詢問。 

 

根據審核問題，歐華在獨立調查報告中有以下主要發現： 

 

(a) 服務提供商背景的詳細資訊 

 

歐華發現德林證券、金仁亞洲和慧悅公共關係的背景和資質與他們聲稱向本公司提

供的服務相符。 特別是，對於金仁亞洲而言，他們沒有參與本公司 2020 年 7 月

15 日向全球發售其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掛牌的股票（“全球發售”），只是在全球發

售之後才參與。至於慧悅公共關係，在全球發售後，他們再次參與提供相同的服務。 

根據歐華的調查結果，除業務關係外，歐華未發現德林證券、金仁亞洲和慧悅公共

關係與本公司之間存在任何其他可能導致其獨立性受到質疑的關係。 

 

歐華認為蔡先生、日本千代田和狄之嬌的背景和資歷為他們聲稱向本公司提供的服

務提供了支持證據。除了業務關係和蔡先生實際擁有日本千代田這一事實外，歐華

沒有發現蔡先生、日本千代田、狄之嬌和本公司之間存在任何其他會讓他們的獨立

性受到質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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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調查顯示，與蔡先生接觸是因為他在中國有強大的人脈關係和成就。 蔡先生

是深圳證券交易所一間上市公司的創始人。 本公司主席余偉俊先生（“余先生”）

相信蔡先生能夠為本公司帶來商業機會，例如促進中國境外（如北美）相關公司

的收購。本公司高度依賴於余先生對蔡先生的理解，蔡先生的人脈關係不容易與

其他候選人進行比較和對比。 除此之外，蔡先生還是一名傑出的工程師，參與製

定了各種項目的國家標準。 

 

與日本千代田的簽約主要是為了收購一家加拿大公司，也是應蔡先生的要求，因為

他擁有日本千代田。 蔡先生解釋說，有必要聘請一間顧問公司協助製定交易，與

對方談判，並在香港進行盡職調查等。 所以日本千代田，作為蔡公司控制下的香

港公司，適合跨境收購。 歐華認為這種安排是合理的，因為它提供了更多的人力

和資源，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儘管蔡先生控制了日本千代田，但這不會影響該安

排的合理性，因為本公司在任何情況下都會聘用他們。 

 

至於狄之嬌的簽約，本公司認為它可以發揮諮詢作用，引導本公司進入印度市場

尋求進一步的商業機會。根據對狄之嬌進行的盡職調查結果，狄之嬌是與印度開展

貿易業務的公司，對東南亞市場非常熟悉。 

 

(b) 在全球發售後不久聘請服務提供商提供此類服務的商業實質和商業理由； 

 

歐華發現，德林證券、金仁亞洲和慧悅公共關係向本公司提供的服務是余先生在全球

發售期間已經考慮過的，並希望在全球發售完成後物色的服務。 從本質上講，此類業

務的商業實質和商業理由是，余先生有意在全球發行後繼續探索機會，以便從市場上

籌集更多資金。在這方面，除了聘請擁有企業融資知識並據此可以向本公司提供這方

面建議的德林證券外，金仁亞洲和慧悅公共關係還負責處理與本公司文宣有關的事宜。

雖然上述服務提供商提供的服務可能看起來是重疊的，並且可能存在一些重複，但在

每次約定時，它們實際上是為了向本公司提供不同的服務範疇。 

 

至於蔡先生和日本千代田提供的服務，本公司計畫擴張作為其全球發行後的下一

步。 有鑑於此，本公司管理層認為並購是一種可行的業務發展選擇，而豐富的人

脈和專業建議是必不可少的。 本公司透過余先生希望與蔡先生建立業務關係，能

夠利用蔡先生豐富的人脈為本公司尋找更多的商業機會，而日本千代田可以幫助

收購一家加拿大潛在目標公司，作為進軍北美市場的一步。 

 

加拿大潛在目標公司之收購符合該公司向北美市場擴張的計畫。 這間加拿大潛在

目標公司可以展示本公司在建造乙醇生產系統方面的能力，並吸引更多商機。 此

外，鑒於其在加拿大的上市地位，預計該加拿大潛在目標公司將有助提升本公司

在北美市場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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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狄之嬌可以幫助擴大亞洲其他地區的業務。本公司希望狄之嬌能在印

度獲得 2億港元的銷售額。 如果是這樣，這將是一個很好的交易，本公司將擴大

其業務，而只需花費 4,725,000港元聘請狄之嬌。 

 

(c) 集團服務採購和供應商選擇程序、內部監控和批准程序的詳細資訊，以及跟進進

度和服務交付的程序； 

 

歐華的調查結果顯示，本公司沒有任何專用或通用採購服務的書面程序。 現時，

本公司的內部監控政策僅涉及原材料、機械及其他業務相關項目的採購契約，但

不涉及服務採購。 

 

儘管如此，本公司顯然在盡職調查方面採取了一定程度的內部監控，因為在委託

服務提供商之前，本公司通過開展和準備背景調查報告，對其進行了盡職調查，

並與他們進行電話討論，以獲取更多資訊，如他們的背景和資歷。本公司的相關

人員還確認，他們將依賴服務提供商提供的資訊來實現該目的。本公司採取的上

述行動表明，對潛在服務提供商的盡職調查要求存在一定程度的內部監控。 

 

本公司有書面記錄和程序（例如：審批制度以及董事會會議），以記錄對服務提供

商的聘用的審批，但這些審批在本質上是程序性的，不會使本公司能夠識別和評

估合適的服務提供商候選人。上述審批程序也是在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缺席的

情況下進行的，這些董事本可以提出獨立意見供董事會審議。 

 

關於本公司採購服務的監控，本公司在這方面再次沒有任何專門的書面政策。因

此，對於本公司應如何監控或跟進服務提供商提供的進度和服務，本公司沒有任

何要求或指南。 因此，對提供服務的監控將完全基於本公司自身的主動性，這方

面的書面記錄可能會被忽略。 

 

總而言之，歐華的調查結果顯示，本公司在上述領域沒有任何專門的書面內部政策。 

因此，歐華認為，本公司在上述所有方面的內部控制都不充分，有改進的餘地。 

 

(d) 關於服務提供商提供服務的更多詳細資訊 

 

在本案中，歐華的調查結果顯示，雖然德林證券、金仁亞洲和慧悅公共關係確實為

本公司提供了服務，但這方面的數量似乎並不可觀。這方面的解釋實質上是，由

於新冠肺炎大流行導致了經濟和投資環境欠佳，本公司認為上述服務提供商沒有

必要主動、頻繁地向本公司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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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華認為上述解釋可以接受。歐華理解到新冠肺炎大流行導致近年來最嚴重的經濟

衰退。因此，本公司有理由認為，由於經濟和投資環境不佳，不會吸引投資者，因此

本公司不會像在正常經濟環境下預期的需要大量的企業融資和公共關係諮詢服務。 

 

歐華還發現，德林證券、金仁亞洲和慧悅公共關係繼續與本公司保持友好關係，並繼

續為公司提供服務。 例如德林證券和金仁亞洲，與本公司訂立了補充協議，以延長向

本公司提供服務的期限，且不收取任何額外費用。總的來說，歐華沒有看到任何資訊

表明本公司與這些服務提供商之間的關係有任何獨創性。 

 

關於與蔡先生、日本千代田和狄之嬌的約定，沒有任何資訊表明與上述各方的交易不

真實，或有任何欺詐跡象。 

 

(e) 服務費水準和付款條件（尤其是關於預付整個契約金額）是否與類似服務提供商提供

的類似服務的市場價格和實踐具有可比性 

 

根據市場調查顯示，雖然德林證券、金仁亞洲和慧悅公共關係收取的月費高於市場

上類似服務的平均費用範圍，但仍低於調查中各項最昂貴案例中收取的費用。在

付款條件方面，據透露，預付整個契約金額的安排並不是最常見的市場慣例。 

 

歐華認為，付款條件是在商業談判的基礎上達成的，因此，歐華認為雙方約定的當

前的付款條件不應引起對交易真實性的任何懷疑。 

 

(f) 關於支付給德林證券、金仁亞洲和慧悅公共關係的款項，這些款項是否代表上市

開支，如果不是，這些支付給服務提供商的款項是否符合招股說明書中所述的計

劃所得款項用途 

 

歐華認為，向德林證券、金仁亞洲和慧悅公共關係支付的服務費來自本公司的內部

財務資源，並不代表本公司 2020年 6月 30日全球發售招股說明書（“招股書”）

中所述的上市開支或所得款項淨額。在這種情況下，所使用的此類內部財務資源

不需要按照招股書中所述的計劃所得款項用途使用。 

 

獨立調查的局限性 

 

歐華已盡最大合理努力尋找目標受訪者，並進行所有可能進行的訪談。 

 

儘管如此，一些受訪者拒絕參加與歐華的任何視訊會議，也不願意透過電話進行訪談。 

歐華可能必須依賴他們相信是由這些受訪者所填寫並發送的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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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意見 

 

獨立調查委員會審查了獨立調查報告，並接受了獨立調查的主要結果。 

 

獨立調查委員會還考慮了獨立調查報告中建議的補救措施，並建議董事會採取以下行動

（“該等建議”）： 

 

(1) 聘請具有相關內部監控經驗的獨立第三方對本公司的內部監控政策進行全面審查，

並考慮採取審查人建議的適當補救措施；及 

 

(2) 新增一名具有必需的合規背景的執行董事或一名在本公司總部工作的合規官，以

便本公司高級管理層能夠就監管合規協助和建議進行實時諮詢，包括外部服務的

適當採購程序。 

 

董事會的意見 

 

董事會審查了獨立調查報告，並接受了獨立調查的主要結果。 

 

董事會還審議了關於補救行動的該等建議，並決心立即執行該等建議。 

 

繼續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由 2021年 4月 1日上午 9時正起於聯交所暫停買賣，並將繼

續暫停買賣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發佈進一步公告以知會本公司之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公司之情況及進

展，並將根據《上市規則》第 13.24A條每個季度公告更新其進展。 

 

 

承董事會命  

China New Energy Limited  

主席  

余偉俊 

 

香港，2022 年 1月 28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余偉俊先生及唐兆興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即 Richard Antony Bennett先生、陳盛發先生及陳少山先生。 


